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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路權？（⼆）──沒有優先路權就必須負全責嗎？

⽂:⿈正⿓（認證法律⼈） ‧ ⾞‧交通  ‧ 2023-11-16

本⽂

上篇我們先介紹了路權的內涵與相關法院⾒解，本⽂則說明路權與肇事責任歸屬的關係。

⼀、什麼是⾞輛⾏⾞事故鑑定？（⾒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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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什麼是⾞輛⾏⾞事故鑑定？
資料來源：⿈正⿓ / 繪圖：Yen

要討論責任歸屬，⾸先必須認識「⾞輛⾏⾞事故鑑定」。⼀般來說，在⾞禍事（案）件中，不管⺠事求償或者
刑事追訴（有⼈死傷的場合），因為肇事者⼤多不是故意造成的，所以需要經過⼀個判斷「是否有過失」的流
程，⽽這就需要進⾏「⾞輛⾏⾞事故鑑定」（或稱⾞鑑、事故鑑定）。

事故鑑定可以由事故當事⼈、⾞輛所有⼈在符合⼀定條件下申請；也可能由事故現場的處理機關移送；或是進



⼊司法程序後，由司法機關囑託辦理[1]。雖然⾞鑑報告的結論會顯⽰肇事者是否具有過失，是訴訟中很重要的
材料，但其實鑑定報告只是供法院參考，法院並不受拘束，因此鑑定報告的結論可能會影響訴訟的結果，也可
能不會，實務上也有不少「不採納」事故鑑定結論的判決[2]。

⼆、⾞輛⾏⾞事故鑑定由哪個單位辦理？

依照交通部發布的「⾞輛⾏⾞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第2條規定[3]，辦理⾞禍鑑定業務的單位有⼆，分別
是「監理所」與「直轄市政府」，因此在申請⾞禍鑑定的時候，若⾞禍發⽣地是在直轄市，鑑定會就是「XX

市[4]⾞輛⾏⾞事故鑑定會」；若不是在直轄市，就會是由「XX區⾞輛⾏⾞事故鑑定會[5]」來處理。

三、事故肇責的判斷會參考什麼因素？

判斷肇責時要依照什麼因素來做成結論，⾞輛⾏⾞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中並沒有相關規定，⽽是由鑑定會
委員聽取當事⼈、事故處理單位、⽬擊證⼈、專家學者等相關⼈⼠的報告，再依照鑑定會委員的專業意⾒做出
結論[6]。但從鑑定報告的應記載內容[7]上，我們可以推論判斷肇責的因素中，「路權歸屬」占⼀定程度的⽐
重，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了解什麼是路權，因為這與⾞禍肇責的判斷息息相關。

四、事故鑑定有哪些結果？

事故鑑定的結果，會以「鑑定意⾒書」的⽅式呈現，⽽除了因資料不⾜無法鑑定的案件以外，⼤多會呈現出以
下三種結果之⼀[8]：

五、沒有優先路權未必負全責，也未必有過失

雖然事故鑑定會參考優先路權歸屬作為判斷依據，因此當對⽅有優先路權時，我⽅就有很⾼機率會被認定有肇
責，然⽽這不代表對⽅就⼀定無肇責，因此，當對⽅有優先路權時，並不代表我⽅就當然會被認定為全責。

此外，如前⾯說明的，事故鑑定的結果雖然供法院參考，但不拘束法院，所以就算事故鑑定有肇責，也不⼀定
代表法院⼀定認為有過失[9]；反之，就算事故鑑定無肇責，也不⼀定代表法院認為⼀定無過失[10]。

六、案例解析

回到上⼀篇⽂章開頭的案例，可知A為直⾏⾞，B為轉彎⾞，直⾏⾞擁有優先路權[11]，因此駕駛轉彎⾞卻未停
讓直⾏⾞先⾏的B，很可能會被認定為肇事主因；⾄於A是否會有肇事次因，則是要看A是否確實有超速[12]或
未注意⾞前狀況[13]等事實⽽定。

1. 某⽅為肇事原因，另⽅無肇事因素，也就是只有其中⼀⽅當事⼈有過失。
2. 雙⽅同為肇事因素，也就是雙⽅都有過失，且過失程度相同。
3. 某⽅為肇事主因，另⽅為肇事次因，也就是雙⽅都有過失，但過失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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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輛⾏⾞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第3條：「鑑定會受理⾏⾞事故鑑定案件以經警察機關處理，並經⾏⾞

事故當事⼈或其繼承⼈或法定代理⼈、⾞輛所有⼈申請，或經現場處理機關移送、司法機關囑託為限。但
下列案件不予受理鑑定：
⼀、鑑定案件進⼊偵查或審判程序中，且⾮經司法機關囑託者。
⼆、申請或警（憲）機關移送之案件距肇事⽇期逾六個⽉以上。但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遲誤該
期限者，不在此限。
三、⾮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款所指道路範圍之⾏⾞事故案件。
四、已鑑定之⾏⾞事故案件。」

[1]

   例如臺灣⾼等法院臺南分院107年度交上易字第465號刑事判決：「本案經送鑑定，鑑定結果：……，惟
本院認為上開鑑定有下列疏誤：……，⽽上開鑑定及覆議既有瑕疵，本院⾃不受上開認定之拘束。」

[2]

   ⾞輛⾏⾞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第2條：「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監理所⾞輛⾏⾞事故鑑定會及直轄市政
府⾞輛⾏⾞事故鑑定會（以下簡稱鑑定會）辦理⾏⾞事故鑑定業務；交通部公路總局⾞輛⾏⾞事故鑑定覆
議會及直轄市政府⾞輛⾏⾞事故鑑定覆議會（以下簡稱覆議會）辦理⾏⾞事故鑑定覆議業務，依本辦法辦
理。」

[3]

   以⽬前臺灣的直轄市來說，就是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雄市等六都。[4]
   ⽬前六都以外的⾏⾞事故鑑定會的轄區劃分，有基宜區、花東區、屏澎區、嘉雲區、彰化縣區、南投縣區

、⽵苗區、⾦⾨縣區、連江縣區，機關全銜為「交通部公路總局XX區監理所XX區⾞輛⾏⾞事故鑑定會」
。各鑑定會的轄區範圍及聯絡資訊可以參考：監理服務網（n.d.），《各區鑑定會轄區範圍與受理窗⼝》
。

[5]

   ⾞輛⾏⾞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第7條第1項第3款第7⽬、第8⽬：「鑑定會議程序如下：……
三、案件鑑定程序如次：……
（七）出席委員閱覽相關資料並聽取上述相關⼈員報告後，就案情研判事故原因，提出鑑定意⾒。
（⼋）主席歸納委員鑑定意⾒作成結論，徵求委員同意後列⼊紀錄，委員並在紀錄上親⾃簽署，作為製作
鑑定意⾒書之依據。」

[6]

   ⾞輛⾏⾞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第8條第1項：「鑑定意⾒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囑託（申請）者。
⼆、當事⼈。
三、⼀般狀況。
四、肇事經過。
五、肇事分析：駕駛⾏為、佐證資料、路權歸屬、法規依據。
六、其他。
七、鑑定意⾒。」

[7]

   ⾞輛⾏⾞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第8條第2項：「前項鑑定意⾒內容應加註下列肇事主次因說明：
⼀、雙⽅當事⼈僅⼀⽅有過失者，以肇事原因表⽰之，另⼀⽅以無肇事因素表⽰之。
⼆、雙⽅均有過失，且過失程度相同者，以同為肇事原因表⽰之。
三、雙⽅均有過失，但過失程度不同者，較重之⼀⽅以為肇事主因表⽰之；較輕之⼀⽅以為肇事次因表⽰
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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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正⿓（2023），《什麼是路權？（⼀）──談絕對路權、優先路權》。

標籤
 ⾞禍，路權，肇責，事故鑑定，⾞鑑

   ⾞鑑有肇責，但被法院認定無過失的案例，如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95年度交上易字第798號刑事判決
：「臺灣省⾞輛⾏⾞事故覆議鑑定委員會覆議意⾒雖認本件肇事責任為：『⼀、甲○○……為肇事主因。
⼆、⼄○○……為肇事次因。』……惟按……本件肇事路⼝原即不得超⾞，且係劃有限制雙⿈線之路段，
原不得跨越限制雙⿈線⾏駛於來⾞道，被告駕⾞在雙向⼆⾞道之岔路⼝欲左轉，基於信賴原則，原可相信
左邊沒事，況在其左轉過程中視線應偏重在其前⽅之來⾞，不可能⼀直盯著照後鏡去注意左⽅之來⾞……
上開臺灣省⾞輛⾏⾞事故覆議鑑定委員會之覆議意⾒，及鑑定⼈丙○○於本院審理中所陳意⾒，認本件⾞
禍被告亦與有疏失，應負部分之過失責任云云，難謂允當，不⾜憑採。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認被告確有
公訴⼈所指之犯⾏，對被告⾃應為無罪之諭知。」

[9]

   ⾞鑑無肇責，仍被法院認定有過失的案例，如臺灣⾼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度交上易字第590號刑事判決
：「臺南市⾞輛⾏⾞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覆議，認為被告⼄○○無肇事因素……，然本院認為鑑定覆議委
員會參考的卷內錄影畫⾯，僅係警卷內的遠鏡頭畫⾯，未及參酌原審法院進⾏勘驗後製作的細部放⼤截圖
……，且研判⾞禍當事⼈的過失原因上，向來有『絕對路權』和『相對路權』觀念，鑑定覆議委員會應係
偏重『絕對路權』的觀念，認為本案既係甲○○侵犯被告⼄○○的路權，即逕認被告⼄○○並無過失，本
院無法逕採，併此敘明。」

[10]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7款：「汽⾞⾏駛⾄交岔路⼝，其⾏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
七、轉彎⾞應讓直⾏⾞先⾏。」

[11]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1款：「⾏⾞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
應依下列規定：⼀、⾏⾞時速不得超過五⼗公⾥。但在設有快慢⾞道分隔線之慢⾞道，時速不得超過四⼗
公⾥，未劃設⾞道線、⾏⾞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時速不得超過三⼗公⾥。」

[12]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汽⾞⾏駛時，駕駛⼈應注意⾞前狀況及兩⾞並⾏之間隔，並隨時採取
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或以其他危險⽅式駕⾞。」

[13]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M,95%252c%25e4%25ba%25a4%25e4%25b8%258a%25e6%2598%2593%252c798%252c20061130%25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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